皋政办发〔2009〕155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展

尊老敬老模范家庭老有所为先进个人

老龄工作先进单位老龄工作先进个人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、行、社、公司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下，我市荣获“中国长寿之乡”的美誉，全市敬老、爱老、养老、助老氛围浓烈，为老服务政策到位，措施扎实，广大老年朋友精神愉悦，积极向上，涌现出一批敬老、助老和老有所为先进典型。为认真贯彻江苏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我省老龄事业发展的意见》精神，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不断开创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新局面，加快构建和谐如皋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“尊老敬老模范家庭”、“老有所为先进个人”、“老龄工作先进单位”和“老龄工作先进个人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条件

1.尊老敬老模范家庭评比条件

①子女孝敬，家庭和谐，关心老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，得到左邻右舍和社会公认的；

②悉心长期照料多病或瘫痪老人，普遍受到群众称赞的；

③对老人再婚表示理解和支持，新的家庭关系和谐，受到老人肯定的。

凡家中有85周岁以上老人，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即可参评。

2.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评比条件

60周岁以上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关心四个文明建设并在某一个方面发挥余热，作用突出，影响较大，受到社会公认者。

3.老龄工作先进单位评比条件

老龄工作组织网络健全，制度完善，活动正常，老龄工作有创新、有特色、有成效。

4.老龄工作先进个人评比条件

热爱老龄事业，努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热心为老年人办实事、解难题，工作负责，踏实肯干，勇于创新，在推进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中成绩显著者。

二、评比表彰办法

自下而上层层推荐，逐级审核，经公示后上报。全市共评选尊老敬老模范家庭100个，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和老龄工作先进个人各50名，老龄工作先进单位20个。各镇（区）、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于10月16日前将推荐表填好报送市老龄委办公室（地址：宁海路491号原计生委三楼，电话：87651600、87653900；邮箱:rglnb@126.com），由市老龄委审核后报市政府审批。
附件：

1.尊老敬老模范家庭推荐表；

2.老有所为先进个人推荐表；

3.老龄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；

4.老龄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；

5.如皋市尊老敬老模范家庭、老有所为先进个人、老龄工作先进个人推荐数额。

二○○九年十月九日

附件1：

如皋市尊老敬老模范家庭推荐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户  主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老年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家庭住址
	

	简

要

事

迹
	

	镇

︵

部

门

︶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部门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

政

府

意

见
	


注：此表于10月16日前报市老龄办。

附件2：

如皋市老有所为先进个人推荐表

年   月   日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家庭住址
	

	原工作单位
	
	原职务
	

	简

要

事

迹
	

	镇

︵

部

门

︶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部门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

政

府

意

见
	


注：此表于10月16日前报市老龄办。

附件3：

如皋市老龄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

年   月   日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 务
	

	家庭住址
	

	简

要

事

迹
	

	镇

︵

部

门

︶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部门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

政

府

意

见
	


注：此表于10月16日前报市老龄办。

附件4：

如皋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

年   月   日

	单位

名称
	

	简

要

事

迹
	

	镇

︵

部

门

︶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部门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

政

府

意

见
	


注：此表于10月16日前报市老龄办。

附件5：

如皋市各镇、各部门尊老敬老模范家庭、

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和老龄工作先进个人推荐数额表

	单位名称
	尊老敬老

模范家庭
	老有所为

先进个人
	老龄工作

先进个人

	如城镇
	15
	4
	4

	丁堰镇
	4
	1
	1

	林梓镇
	3
	1
	1

	白蒲镇
	6
	2
	2

	下原镇
	4
	1
	1

	九华镇
	5
	2
	2

	郭园镇
	4
	1
	1

	长江镇(如皋港区)
	5
	2
	2

	石庄镇
	5
	1
	1

	江安镇
	6
	2
	2

	搬经镇
	6
	2
	2

	高明镇
	4
	1
	1

	常青镇
	3
	1
	1

	袁桥镇
	3
	1
	1

	开发区(柴湾镇)
	7（其中软件园1个）
	2
	2

	雪岸镇
	3
	1
	1

	东陈镇
	3
	1
	1

	吴窑镇
	5
	1
	1

	磨头镇
	6
	2
	2

	桃园镇
	3
	1
	1

	机关各部门及
各企事业单位
	　
	20
	20

	合计
	100
	50
	50


主题词：老龄  表彰  通知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年10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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